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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规划编制的必要性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安全、生命安全、社

会安全、经济安全的政治高度，就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出一系列

重要论述。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提高防灾、减灾、抗灾、救

灾能力”等明确要求。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历次全会

和二十大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系列

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保护人民群众生命

和财产安全，编制《内蒙古自治区杭锦后旗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2021-2025 年）》，为杭锦后旗“十四五”期间地质灾害防治

工作安排部署提供依据，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保障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据《关于全区地质

灾害防治规划（2021-2025 年）编制工作的通报》（内自然资字

〔2021〕575 号）、《关于尽快开展全市地质灾害规划（2021-

2025 年）编制工作的通知》（巴自然资字〔2022〕1 号）文件要

求，杭锦后旗自然资源局通过询价竞标，确定由内蒙古第二地质

矿产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编制《内蒙古自治区杭锦后旗地

质灾害防治规划（2021-2025 年）》以下简称《规划》。接到任

务后内蒙古第二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了《规划》

编制小组，由 10 人组成，通过资料收集、野外调查、报告编

制、征求意见等流程，完成了《规划》的编制工作，2022 年 12

月对《规划》进行了最终评审，取得评审意见。在定稿后对相关

部门进行了征求意见及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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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划主要内容 

《规划》由：规划文本、附表、附件及附图四部分组成。 

2.1  规划文本 

主要内容为： 

（１）总则：规划目的、适用范围、规划对象、规划期及规划

基准年、规划解释权。 

（２）地理位置及自然概况：地理位置与交通、气象水文、土

壤植被、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地震、人类工程活动。 

（３）地质灾害及防治工作现状：地质灾害现状、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现状、地质灾害防治存在的问题、地质灾害防治面临的形势。 

（４）指导思想、原则与目标。 

（５）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区及防治分区。 

（６）地质灾害防治任务：推进地质灾害基础调查，加强科学

研究；完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预报网络；做好地质灾害应急体系工

作；推动基层风险防控能力建设；建设地质灾害信息网络。 

（７）地质灾害防治经费估算。 

（８）保障措施。 

2.2  附表 

内蒙古自治区杭锦后旗地质灾害隐患点基本情况统计表（附

正文后） 

2.3  附图 

附图 1、内蒙古自治区杭锦后旗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区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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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万） 

附图 2、内蒙古自治区杭锦后旗地质灾害防治分区图（1：10

万） 

2.4  附件 

《内蒙古自治区杭锦后旗地质灾害防治规划（2021-2025 年）

编制说明》。 

主要内容为：规划编制的必要性、规划主要内容、规划编制过

程及其他相关规划的衔接情况、规划依据及其他材料、地质灾害易

发程度分区及防治分区、地质灾害防治经费估算。 

3  规划编制过程及其他相关规划的衔接情况 

3.1  规划编制过程 

2022 年 1 月 4 日，巴彦淖尔市自然资源局下发《关于尽快开

展临河区地质灾害防治规划（2021-2025 年）编制工作的通报》（巴

自然资字[2022]1 号）文件，依据文件精神，2022 年 6 月，杭锦后

旗自然资源局与内蒙古第二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了《内蒙古自治区杭锦后旗地质灾害防治规划（2021-2025 年）技

术服务合同》。 

根据技术服务合同要求，2022 年 7 月，内蒙古第二地质矿产

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在充分收集杭锦后旗地质灾害相关资料，

综合研究前人成果资料的基础上，并结合杭锦后旗 1：5万地质灾

害风险普查成果，开展了地质灾害野外实地调查。经过调查与核实，

杭锦后旗发育的地质灾害类型有崩塌和泥石流两类，其中崩塌 4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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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于黄河沿岸，按规模划分均为小型，主要诱发因素均为自然因

素；泥石流 4 处，杭锦后旗境内为泥石流地质灾害堆积区，形成区

和流通区位于乌拉特后旗境内，为避免重复计算，泥石流地质灾害

点不作为杭锦后旗地质灾害点。 

通过系统总结《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地质灾害

防治规划（建议）》（2010-2020 年）执行情况，分析《规划》执

行中存在的问题、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现状以及“十四五”时期杭锦

后旗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面临的形势，提出“十四五”期间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目标和任务，对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基层风险

防控能力建设等工作任务进行规划部署。 

2022 年 11 月 24 日-2022 年 11 月 30 日，杭锦后旗自然资源

局对《规划》（初稿）进行意见征求。征求杭锦后旗住房和城市建

设局、气象局、气象台、文化和旅游局、应急管理局、水利局、公

路局等相关单位、部门意见。编制单位认真研究，整理意见，进一

步修改完善。 

2022 年 12 月 7日，杭锦后旗自然资源局组织有关专家对《规

划》进行了审查，编制单位根据审查意见并对《规划》进行了最终

修改完善。 

3.2  相关规划衔接 

《规划》主要和《杭锦后旗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巴彦淖尔市地质灾害防治规

划（2021-2025 年）》、《内蒙古自治区地质灾害防治规划（2021-



5 

 

2025 年）》相衔接。 

4  规划依据及其他材料 

4.1  规划依据 

（１）《地质灾害防治条例》； 

（２）《内蒙古自治区地质环境保护条例》； 

（３）《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４）《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 

（５）《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 

（６）《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决定》（国发

〔2011〕20 号）； 

（７）《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中小河流治理和山洪地质灾害防

治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31 号）； 

（８）《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

普查的通知》； 

（９）《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工作方

案》； 

（１0）《地质灾害防治三年行动实施纲要》； 

（１1）《关于全区地质灾害防治规划（2021-2025 年）编制工

作的通报》（内自然资字〔2021〕575 号）； 

（１2）《关于尽快开展全市地质灾害规划（2021-2025 年）编

制工作的通知》（巴自然资字〔2022〕1 号）。 

4.2  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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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杭锦后旗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２）《内蒙古自治区地质灾害防治规划（2021-2025 年）》； 

（３）《巴彦淖尔市地质灾害防治规划（2021-2025 年）》； 

（４）《滑坡崩塌泥石流灾害调查规范（1:50000）》（DZ/T0261-

2014）； 

（５）《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技术要求（1:50000）（试行）》； 

（６）《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地质灾害调查与区

划报告》（1：100000）； 

（７）《内蒙古自治区杭锦后旗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成果报

告》(1:50000)。 

5  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区及防治分区 

5.1  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区 

通过对杭锦后旗总体地质环境条件、地质灾害的发育分布规

律及形成条件进行综合分析，将杭锦后旗划分为地质灾害中易发

区（B）和地质灾害不易发区(D)。 

5.1.1  地质灾害中易发区（B） 

（1）狼山山前中易发区（B1） 

分布于杭锦后旗北部狼山山前，地貌类型为山前冲洪积平原。

行政区划为太阳庙农场、蛮会镇、团结镇、沙海镇和蒙海镇，面积

185.74km
2
，占全区总面积的 10.38%。该区地形起伏不大，地表岩

性为第四系的洪积及冲积物，地质环境条件较简单。区内无地质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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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隐患）点，但该区与乌拉特后旗接壤，乌拉特后旗境内的沟谷

形成的泥石流灾害一旦发生，堆积区波及到杭锦后旗，主要危害对

象为区内的居民、道路、牲畜、农田等。 

（2）黄河沿岸中易发区（B2） 

分布于杭锦后旗南部黄河沿岸一带，地形起伏不大，地质环境

条件较简单。行政区划为头道桥镇，面积 21.65km
2
，占全区总面积

的 1.21%。黄河沿岸在过境黄河侵蚀及暴雨淋滤的条件下，松散地

层受水流侵蚀，易造成塌岸，形成土崩。 

经调查，该区目前共有崩塌地质灾害隐患点 4处，占总灾害数

的 100%，地表岩性为黄色粉土夹细砂，受黄河水流冲刷，水位以

下的砂土易被河水淘蚀，导致上部地层出现临空现象，在重力作用

下脱离原始地层，形成崩塌地质灾害，危害对象主要是周围有大面

积农田，危害程度均为小型。 

5.1.2  地质灾害不易发区（D） 

该区分布于杭锦后旗中部，地貌类型为黄河冲积平原和风积

沙地，行政区划为陕坝镇、二道桥镇、三道桥镇和双庙镇。地质灾

害不易发区面积 1582.61km
2
，占全区总面积的 88.41%。地表岩性

为第四系冲积含砾砂、粉细砂等。本区地质环境条件简单，不具备

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形成的地形、地貌等地质环境

条件，现阶段尚未发现地质灾害。 

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区结果见表 5-1 及附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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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区及分布统计表 

分 区 亚 区 分 布 位 置 

灾害 

点数

（处） 

占总数 

（%） 

分布面积 

(km2) 

占总 

面积 

（%） 

地质灾害中

易发区（B） 

狼山山前中易发

区（B1） 

杭锦后旗北部狼

山山前 
0 0.00 185.74 10.38 

黄河沿岸中易发

区（B2） 

头道桥镇南黄河

沿岸一带 
4 100.00 21.65 1.21 

地质灾害不易发区（D） 杭锦后旗中部 0 0.00 1582.61 88.41 

合   计 4 100.00 1790.00 100 

5.2  地质灾害防治分区 

地质灾害防治分区以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区为基础划定，将

地质灾害中易发区划分为次重点防治区，不易发区划分为一般防

治区，同时根据地质灾害的发育特征、威胁对象及人类工程活动的

强烈程度做适当调整。全旗的地质灾害防治分区划分为地质灾害

次重点防治区和一般防治区，防治工作进行总体规划。 

5.2.1  地质灾害次重点防治区 

次重点防治区分为 2 个亚区，分布在杭锦后旗北部狼山山前

及杭锦后旗头道桥镇的南部黄河沿岸一带。 

（1）狼山山前次重点防治区（A1） 

主要为杭锦后旗北部狼山山前人类工程活动较强烈的村落、

交通道路沿线，行政区划为太阳庙农场、蛮会镇、团结镇、沙海镇

和蒙海镇，面积 185.74km
2
，占全区总面积的 10.38%。区内人类活

动主要表现为修建公路、房屋及农田耕种等，无地质灾害（隐患）

点，但乌拉特后旗境内的沟谷形成的泥石流灾害一旦发生，会危害

区内的居民、道路、农田等。该区防治重点是狼山山前泥石流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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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 

（2）黄河沿岸次重点防治区（A2） 

主要为杭锦后旗南部的黄河沿岸一带，面积 21.65km
2
，占全区

总面积的 1.21%，行政区划为头道桥镇。区内地质环境条件较简单，

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点4处，占杭锦后旗地质灾害点总数的100%，

均为小型崩塌。地质灾害主要危害黄河护堤及大面积农田。该区防

治重点主要是自然因素诱发的崩塌地质灾害。 

5.2.2  地质灾害一般防治区（C） 

该区为杭锦后旗中部冲积平原区，主要分布在团结镇的南部、

蛮会镇、沙海镇的南部、三道桥镇、二道桥镇、头道桥镇部分区域、

陕坝镇、双庙镇及太阳庙农场，位于地质灾害不易发区内，总面积

1582.61km
2
，占全旗总面积的 88.41％。该区地质灾害不发育。 

地质灾害防治分区划分结果见表 5-2 及附图 2。 

表 5-2  杭锦后旗地质灾害防治分区表 

特 征 

 

分区 

亚 区 区 段 位 置 
面 积 

（km2） 

占总面积

的百分比 

（％） 

灾害点 

（处） 

灾害密度 

（处/km2） 

次重点 

防治区

（B） 

狼山山前次重点防

治区（A1） 

地质灾害中易发区 

（狼山山前） 
185.74 10.38 0 0.00 

黄河沿岸次重点防

治区（A2） 

地质灾害中易发区 

（黄河沿岸） 
21.65 1.21 4 18.48 

一般防治区（C） 地质灾害不易发区 1582.61 88.41 0 0.00 

总    计 1790.00 100 4 0.22 

6  地质灾害防治经费估算 

6.1  经费估算说明 

本次仅对确认为杭锦后旗财政事权的地质灾害防治经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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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十四五”期间杭锦后旗地质灾害防治总经费估算４0万元

（见表 6-1）。 

6.2  经费估算依据 

按照相关预算标准，结合 2022 年物价水平，对地质灾害调查

评价、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基层风险防控能力建设、信息化建设部

署内容分别进行经费估算。经费估算主要参考依据如下： 

（１）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项目预算标准》（2010）； 

（２）《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地质矿产调查评价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建[2010]174 号）； 

（３）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

额标准的通知（财综[2011]128 号）； 

（４）《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 

（５）发改委、建设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

收费管理规定》的通知]（发改价格[2007]670 号）； 

（６）《杭锦后旗建筑工程费用计算规则》； 

（７）《杭锦后旗建筑工程消耗量定额及基础价格》； 

（８）《关于调整定额人工工资单价的通知》（内建工

[2007]236 号）。 

6.3  经费估算 

1、地质灾害调查评价 

《规划》在“十四五”期间开展地质灾害风险调查，项目资金

由自治区财政安排。每年组织开展地质灾害应急调查、巡查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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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年所需经费估算约 2.00 万元，5 年所需经费共计约 10.00

万元。 

2、地质灾害监测预警 

《规划》在“十四五”期间，每年组织开展群测群防预警预报

工作，其中日常业务平均每年所需经费估算约２.00 万元，5年所

需经费共计约１0.00 万元；每年开展气象风险预警预报工作，其

中日常业务平均每年所需经费估算约 2.00 万元，5 年所需经费共

计约 10.00 万元；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预报经费估算总额共计约２

0.00 万元。 

3、基层风险防控能力建设 

《规划》在“十四五”期间组织开展基层风险防控能力建设，

每年开展地质灾害地质灾害宣传培训，平均每年所需经费估算约

2.00 万元，5年所需经费共计约 10.00 万元。 

6.4  经费估算汇总 

“十四五”期间，杭锦后旗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经费估算总额约

４0 万元，其中地质灾害应急调查、巡查经费估算约 10 元，地质

灾害监测预警经费估算约２0万元，基层风险防控能力建设经费估

算约 10 万元。（详见表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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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杭锦后旗地质灾害防治经费估算汇总表 

序号 名   称 预算（万元） 备   注 

1 地质灾害风险调查 10  

1.1 1∶5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 / 自治区财政 

1.2 地质灾害应急调查、巡查 10 全旗 

2 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预报 20  

2.１ 群测群防预警预报 10 日常业务 

2.２ 气象风险预警预报 10 日常业务 

3 基层风险防控能力建设 10  

3.1 地质灾害宣传培训 10  

4 建设地质灾害信息网络 /  

4.1 地质灾害风险数据库（套） / 自治区财政 

合   计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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